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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文件
五法发〔2023〕18 号

关于印发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“胜诉即退费”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，五峰镇人民法庭：

现将《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“胜诉即退费”实施办

法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2023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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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“胜诉即退费”实施办法

为切实做好胜诉即退费工作，增强人民群众尤其是市场主

体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

释》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各部门及五峰镇法庭在推进“胜诉即退费”工作中应遵

照执行。

第一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、行政诉讼，应当按照规定交纳

诉讼费用。判决生效后，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，

应当予以退还，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，但胜诉方自愿承担

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。以调解或者裁定方式结

案，需要办理退费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条 立案时，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指导当事人

填写《退费账户确认书》，也可以告知当事人收到《交纳诉讼费

用通知书》后，通过扫描通知书上的二维码以线上方式确认退

费账户信息。当事人在立案阶段未确认退费账户或在审理阶段

提出反诉的案件，由承办人指导当事人填写《退费账户确认书》。

第三条 承办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应当就当事人退费的

相关情况进行审查、核实，就是否选择胜诉退费、退费账户信

息确认等事项对当事人进行询问、释明并记入笔录。

第四条 承办人应当按照判决文书样式的要求在判决书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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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载明各方当事人已预交诉讼费和应当负担的诉讼费用的金

额。

第五条 判决生效后，承办人应于 1 个工作日内在审判流

程管理系统中确认生效日期及各方当事人应负担的诉讼费用金

额。需要办理退费的，及时发起退费工作流程，由分管院领导

审批后，将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交费凭据、

确认退费账户信息表、判决书副本、授权委托手续等纸质材料

移交财务部门，财务部门审核后，及时将诉讼费用退还至当事

人确认的账户。

需办理收费的，应在送达判决书时一并向应负担而未交纳

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送达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书》，通知其于判决

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诉讼费用。当事人下落不明的，可采取网络

公告方式送达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书》。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书》

中应当载明应交纳诉讼费用金额、汇款账户信息、未按期交纳

的法律后果。

第六条 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上诉的案件，承办人应在收

到上级法院退卷函及判决书后 1 个工作日内按照终审判决所确

定的诉讼费承担数额，提起一审案件的诉讼费退还流程并及时

向应负担而未缴纳诉讼费用的当事人送达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

书》。

第七条 承办人应在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书》确定的交费

期限届满后五日内通过审判流程管理系统核实是否交纳诉讼费，

未按期交纳的，由承办人将《移送执行函》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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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及送达证明、生效判决书副本在 3 个工作日内移送立案庭

立案执行。

执行到位的诉讼费先进入执行案件一案一账户后，在 3 个

工作日内按规定转账至诉讼费账户。

第八条 承办人调离原案件承办部门的，仍应办理其承办

案件的收、退费手续，承办人退休或调离本院的，由案件原承

办部门负责人指定部门人员办理收、退费手续。

第九条 案件归档时，应将纸质版的《退费账户确认书》《诉

讼费用催交通知书》《移送执行函》等相关材料归入案卷正卷。

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院办理的民事、行政案件胜诉退

费。民事小额诉讼案件诉讼费交退办法由本院另行制定。本办

法下发后立案的案件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要求进行退费，下发前

立案的案件，按照之前的退费流程办理。

附件：1.退费账户确认书

2.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

3.移送执行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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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“胜诉退费”账户确认书

案号 （ ）鄂 0529 号

案由

告知事项

1.需要向当事人退还诉讼费用的，人民法院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3个

工作日内办理退费手续。

2.为便于及时收到人民法院退还的诉讼费用，当事人应当如实、正确提

供用于接收诉讼费用退费的有效银行账号。

3.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应当如实、全面填写《退费账户确认书》，并

由本人或经其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确认，有多个当事人的，应由全部

当事人或经其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确认。

4.本确认书确认的诉讼费用退费银行账户适用于本院各个诉讼阶段。

退费银行账户需变更的，应当重新填写《退费账户确认书》。

5.如果提供的银行账户错误或者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退费银行账户，

当事人应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。

当事人

收款人名称

身份证号码

收款人账号

收款人开户行

联系方式

当事人确认

□我已确认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提供的上述银行账号正确、有效，

请将诉讼费用退款转（汇）入上述银行账户。

□我已确认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但自愿承担或同意败诉方直接向本人

支付由本人预交而不应承担的诉讼费用。

当事人（代理人）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温馨提示

1．开户行必须具体到支行（或分行、分理处），如不清楚开户行可自行拨

打银行卡背面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；2.“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”无权

办理诉讼费退款结算银行账户确认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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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

(20XX）鄂0529民初XX号

XX：

……（写明当事人及案由）一案已作出XXX号判决，你方应

当交纳案件受理费XX元、申请费XX元、其他诉讼费XX元，合计

XXX元。如双方当事人未在案件上诉期内提起上诉，你方应于判

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以上费用。期满仍未交纳的，本

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收款单位：XXXXX人民法院

收款银行：XXXXX银行

收款账号：XXXXXXXXXX

金额：大写元整（小写元）

（交费二维码）（领取电子票据二维码）

注：如有一方当事人提起上诉，则本通知书作废。

（院印院章）二○XX年XX月XX日

特别提醒：期满仍未交纳的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，可能会产

生立为执行案件、采取执行措施、纳入征信黑名单等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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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移送执行函

立案庭：

（写明当事人姓名或名称和案由）一案，本院（或宜昌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）作出XX号裁判，现已发生法律效力，XX（写明当

事人）应当交纳案件受理费XX元、保全费XX元、其他诉讼费XX

元，合计XX元，期满仍未交纳，特移送你庭立案执行。

附：1.（20XX）鄂0529民（行）初XX号裁判文书

2.《诉讼费用催交通知书》

3.送达证明副本

移送人：（承办人签字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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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